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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
 
  本報告旨在載述內務委員會研究修訂期限將於 2017 年
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法例的結果。  
 
 
所研究的附屬法例  
 
2.  內務委員會已考慮下列附屬法例：  
 

項目

編號

附屬法例名稱  內務委員會  
會議日期  

 
(1) 《 2017 年退休金利益條例 (設

定職位 )(修訂 )令》 (2017 年第
121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6 月 23 日
 
 

(2) 《 2017 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 )
規則》 (2017 年第 122 號法律
公告 ) 
 

2017 年 6 月 23 日
2017 年 10 月 6 日

 

(3) 《 2017 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
告》 (2017 年第 123 號法律公
告 ) 
 

2017 年 6 月 23 日
 

(4) 《 2017 年孤寡撫恤金 (增加 )公
告》 (2017 年第 124 號法律公
告 ) 
 

2017 年 6 月 23 日

(5) 《 2017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
(公眾遊樂場地 )(修訂附表 4)
令》 (2017 年第 134 號法律公
告 ) 

2017 年 6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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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

附屬法例名稱  內務委員會  
會議日期  

 
(6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

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拉脫維亞
共和國 )令》(2017 年第 135 號
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7 月 7 日

(7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及資本稅項的
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白
俄羅斯共和國 )令》(2017 年第
136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7 月 7 日

(8) 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
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(巴基斯坦
伊斯蘭共和國 )令》(2017 年第
137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7 月 7 日

(9) 《 2017 年工業訓練 (製衣業 )條
例 (修訂附表 2)令》(2017 年第
138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7 月 7 日

(10) 《 2017 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(修
訂 )(第 4 號 )規例》 (2017 年第
140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17 年 10 月 6 日

3.  內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員會，
詳細研究第 (2)項附屬法例。該小組委員會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的內
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隨立法會 CB(4)1631/16-17 號文件匯報其商議工
作。  
 
4.  在 2017 年 7 月 7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建議成立小
組委員會，對第 (6)至 (8)項附屬法例詳加研究。由於在示明加入擬議
小組委員會的期限屆滿時，只有兩位議員表示會加入擬議小組委員

會；因此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 21(b)及 26(f)條，該擬議小組委員
會未能成立。  
 
5.  至於第 (1)項、第 (3)至 (5)項、第 (9)及第 (10)項，內務委員
會認為無須就該 6 項附屬法例成立任何小組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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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：  (a) 內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

員會，研究下述 5 項附屬法例。立法會主席已批准小
組委員會主席馬逢國議員於 2017年 10月 11日的立法
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，以延展該 5 項附屬法例的
修訂期限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按照過
往的做法，立法會主席已指示，2017 年 10 月 11 日的
立法會會議將於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休會。議程
上未完成的事項，包括上述擬議決議案，將延擱至
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有關該 5 項
附屬法例的詳請如下：  

  
 ˗ 《 2017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立法會 )(修

訂 )規例》 (2017 年第 129 號法律公告 ) 
 
 ˗ 《 2017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區議會 )(修

訂 )規例》 (2017 年第 130 號法律公告 ) 
  
 ˗ 《 2017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選舉委員

會 )(修訂 )規例》 (2017 年第 131 號法律公告 ) 
  
 ˗ 《 2017 年選舉程序 (行政長官選舉 )(修訂 )規例》

(2017 年第 132 號法律公告 ) 
  
 ˗ 《 2017 年選舉程序 (鄉郊代表選舉 )(修訂 )規例》

(2017 年第 133 號法律公告 ) 
  
 (b) 內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

員會，以研究《 2017 年郊野公園 (指定 )(綜合 )(修訂 )
令》 (2017 年第 141 號法律公告 )。內務委員會主席李
慧琼議員已作出預告，將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
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，以延展該項附屬法例的修
訂期限至  2017 年 11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0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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